
 — 1 — 

附件 4 

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 

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管理制度 

第一条 为建立合理布局规划管理动态调整机制，做

好规范性文件的动态管理，保证《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

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》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前瞻性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

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》《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》《烟草

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

文件的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根据《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

局规划》，通海县烟草专卖局每季度根据本地人口数量、交

通状况、经济发展水平、居民消费能力、消费购买习惯等

变化情况，对辖区单元网格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进行动

态调整。 

第三条 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情况应提交

通海县烟草专卖局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。讨论通过的，

应在五日内通过政府网站、行业网站及政务服务大厅等平

台公示《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公示表》，

同时报上一级烟草专卖局备案。 

第四条 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情况于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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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日起三日后开始实施。 

第五条 通海县烟草专卖局每年年底向上一级烟草专

卖局报告本年度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数动态调整

工作执行情况。 

第六条 本制度中按照年、月、日计算期间的，开始

的当日不计入，自下一日开始计算。均以工作日计算，不

含法定节假日。 

第七条 本制度由云南省通海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

释。 

第八条 本制度自《云南省通海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

理布局规划》实施之日起同时施行。 


